泾河新城文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
申报指南

根据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泾河新城文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实施办法》的通知（陕泾河办发[2019]71号）（以下称 “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制定泾河新城文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报指南,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一）申报时间
自申报指南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2月25日。
（二）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必须是在西咸新区泾河新城辖区内注册、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企业。
（三）申报条件
1.符合申报条件的情形
（1）符合国家、省、市、新区和新城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向，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2020年度具有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项目企业；
（2）符合“实施办法”第三章“扶持资金使用”类别的企事业单位；
（3）以企业或机构申请奖补资金的，申报主体的工商注册地址、税务登记必须是泾河新城辖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文化企业。
2.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情形
（1）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涉及偷税、侵权、假冒伪劣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查处的企业及个人；
（2）对存在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两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重大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事故及其它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文化企业；
（3）同一项目已在新城一级部门申报或通过其他来源渠道财政资金申报的；
（4）知识产权有争议的作品。
二、申报地点及联系人
申报地点：泾河新城文化和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泾河新城产业孵化基地办公楼B706）。 
新城文化和旅游局联系人：陈雷 电话：36385643
新城财政局联系人：杨浩 电话：36385516         
三、申报兑现程序 
企业申请—部门初审—考察审核—专题审议—官方公示—财政下拨。
企业提供申报材料，经新城文化和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泾河新城文化和旅游局）初审、考察审核，报请新城主任办公会议审议，审议完毕后，结果在泾河新城官方网站上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无异议或对异议复审合格后，由新城文化和旅游局将审核资料报送财政局申请拨付。新城财政局在收到审核表30个工作日内，按规定程序将资金拨付给相关申报单位。 
四、申报材料 
所有申报材料按照申报项目类别“一项一报”，申报材料一式三份，统一用A4纸打印，装订后每项加盖公章，并提供申报事项信息的电子文档。纸质材料包括两部分： 
（一）基本材料 
1.申报表，填写相应条款并加盖印章；
2.申报单位证明材料；
3.申报单位承诺书；
4.上述制式资料可从泾河新城官方网站自行下载。 
（二）申报事项证明材料 
所有资料提供原件查验，留存复印件。 
五、“实施办法”中对应的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
申报事项符合“实施办法”对应条款，相应申报材料要求如下： 
（一）新入驻的文化创意产业企业申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土地使用相关证明或租赁合同；
3.项目当年实际发生的固定资产（专指基建投入）投资支出汇总表及相关合同、支付凭证及税务发票；
4.项目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单位简介、项目内容、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示范性与创新性、项目实施方案及进度、投资预算与资金筹措、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风险分析与控制、园区规划与建设相关材料、园区经费投入情况；
5.企业本年度完税证明；
6.资金使用计划；
（二）文化旅游景区建设申报
申报材料：
1.运营企业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运营公司企业本年度完税证明；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包括单位简介、项目内容、项目示范性与创新性、项目实施方案及进度、投资预算与资金筹措、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风险分析与控制；
4.资金使用计划；
（三）实体书店、阅读活动等扶持、补贴申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文化场行业相关经营许可证；
2.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3.当年实际发生的投资支出汇总表及相关合同、支付凭证及税务发票；
4.企业本年度完税证明；
5.项目中文化业态和非文化业态详细说明、现场业态分布布局图及现场实景图片；
6.新城文化和旅游局批准的全民阅读主题活动文件和活动方案；参加国内外知名艺术节、展会须提供参加活动印证资料；费用支出情况。
（四）对文创企业及文艺作品的申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当年获得国家、省“五个一工程奖”及其他全国性文艺奖项文件；
3.影视作品须提供平台签约、播放地址、时段安排、收视率等佐证资料；
4.资金使用计划；
（五）支持电影院建设申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电影院建设的相关资料。项目研究报告：单位简介、项目内容、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示范性与创新性、项目实施方案及进度、投资预算与资金筹措、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风险分析与控制；
3.企业本年度完税证明；
4.资金使用计划；
（六）支持企业举办会展活动申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活动经审批备案的相关资料；举办活动的相关证明材料，文件、活动介绍、活动照片、活动现场影像资料，参加会展活动企业的相关带队领导及联系办法； 
3.布展费用相关支出单据；
4.资金使用计划；
   （七）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做大做强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项目研究报告：包括单位简介、项目内容、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示范性与创新性、项目实施方案及进度、投资预算与资金筹措、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风险分析与控制等；
3.企业厂房用地证明或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4.生产型企业须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批准文件；
5.项目当年发生的实际费用开支汇总表及相关合同、支付凭证及税务发票；
6.企业本年度纳税证明；
7.资金使用计划；
（八）对有特殊贡献企业申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投资资金证明资料；
3.证明成果突出、创新驱动性强及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证明资料；
4.企业本年度完税证明；
5.资金使用计划；
（九）深入挖掘区域文化资源的企业申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投资资金证明资料；
3.具备泾河特色的文化产业项目的论证资料；
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位简介、项目内容、项目可行性分析、项目示范性与创新性、项目实施方案及进度、投资预算与资金筹措、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项目风险分析与控制等；
5.企业本年度完税证明；
6.资金使用计划；
（十）企业上市融资申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房屋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
3.项目当年实际发生的资产投资支出汇总表及相关合同、支付凭证及税务发票；企业上市的相关资料（当年上市企业须提供上市过程资料）；
4.企业本年度完税证明；
5.资金使用计划；
（十）宣传推广单位的申报
申报材料：
1.宣传推广单位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划拨专门资金宣传的证明资料；
3.企业本年度完税证明；
4.资金使用计划；
（十一）创优评级提升泾河服务标准申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
2.“创优评级”相应文件；
3.企业本年度完税证明；
4.资金使用计划；
六、其他要求
1.对符合申报该“实施办法”的项目，原则上只能申报一项。
2.根据“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对本年度同一项目已申报并获得省、市、新区文化产业相关扶持政策资金的项目，不再重复享受本级奖补政策。
附件：1.泾河新城文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申报表
附件：2.泾河新城文化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使用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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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新城文化和旅游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1月29日















— 2 —
— 1—
